关于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申报指引
近期，团中央、全国青联下发通知，决定开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表彰。现就做好我省推荐评选工作提示如下：
一、推荐评选条件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推荐人选必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守宪法法律，模范践行“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的重要要求，带头做到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踊跃投身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突出贡献，产生良好社会影响，并满足以下具体条件：
（一）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个人

1.获得过省级以上荣誉或省级青年五四奖章；
2.年龄为14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截至2026年4月30日）的中国公民，特别优秀的可以适当放宽至40周岁。
（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1.在重大任务、重大项目和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中作出突出贡献；
2.35周岁以下青年数占总人数60%以上。
（三）新时代青年先锋
1.年龄为14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截至2026年4月30日）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工作学习满一年的港澳台青年可以作为推荐人选；

2.推荐人选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县处级干部比例不超过20%；
3.重点关注在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基层治理等领域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代表性，女性、少数民族和新兴领域青年应当占一定比例。
二、推荐程序
1.人选推荐。申报人选（集体）由高校团委提名推荐。每个高校每个类别最多只能提名1个。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推荐人选同步参评新时代青年先锋。往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不再提名。原则上不推荐副司局级或者相当于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
2.省级初评。各高校团委要对申报人选（集体）进行资格审核和严格考察，并征求人选（集体）所在单位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听取所在单位的群众意见，同时加强对人选（集体）的舆情排查（包括五四奖章申报集体中的个人）。我委将通过集中述绩、现场答辩、专家评审、会议研究等方式，严格组织差额评审。
3.人选公示。申报人选（集体）应当在所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4.材料报送。申报材料主要包括申报人选（集体）申报表、事迹材料，以及所获荣誉、公示证明、考察表、汇总表等。各高校团委要督促各级团组织积极协调推进申报材料审核、相关部门出具意见等程序性工作，不得额外增加申报人选（集体）负担。

三、工作要求
1.工作纪律。各层级推荐单位和工作人员严禁在推荐过程中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禁止和申报人员或者与申报人员有利害关系的人员私下接触，不得收受财物和好处。申报人员严禁在申报材料上弄虚作假，严禁发生拉关系、说情打招呼等不正当干预情形。评委严禁接受任何形式的请托，评委之间不得相互通气，不得作出任何干预投票的行为；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泄露参与评审活动中所获知的与评审工作相关的保密事项；不得以复印、拍照等任何方式留存评审材料，不得将相关信息对外传播，特别是上传网络。
2.时间安排。请各高校团委务必于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17时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盖章扫描版材料汇总发送至团省委学校部指定邮箱。逾期未报，经审定后，将取消高校团委当年推荐资格。
3.荣誉摸排。请各高校团委对往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和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进行摸排，如发现有伪造事迹、违纪违法、道德败坏以及其他产生恶劣社会影响、不宜保留荣誉的情形，应当随本次申报材料同步报送申请撤销荣誉的报告。

4.宣传要求。各高校团委要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作为青年政治引领的重要载体，将思想教育、价值塑造贯穿评选表彰宣传的全过程。评选结果公布后，各级团组织、青联组织要深入基层开展形式多样的事迹分享活动，营造崇尚标杆、学习标杆、争当标杆的浓厚氛围。

联系电话：020—87195615

电子邮箱：tsw_xxb@gd.gov.cn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一号大院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51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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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人选申报表

3.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申报表
4.个人、团队/青年集体事迹材料样例
5.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人选考察表
6.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

附件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人选申报表

（请严格按照表后格式说明填写）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一寸

照片

（电子版嵌入即可）

	民  族
	
	政治面貌
	
	学  历
	
	

	户籍地
	
	参加工作时间
	
	职  业
	
	

	本人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职  务
	

	通讯地址
	
	邮  编
	

	学习和工作简历
	（从中学填起，包括出国留学、进修等经历）

	奖励情况

曾获表彰
	（只填写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情况，格式详见《汇总表》要求）

	担任社会职务
	（只填写担任省级及以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群团组织领导职务情况）

	主  要  事  迹
	（请认真总结提炼，突出重点，严格限于200字以内，范例详见《汇总表》。另附1500字以内事迹材料，格式参考附件4）



	党组织意见

所在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青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团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1. “民族”请写全称。如“汉族”、“维吾尔族”、“哈尼族”。

2. “政治面貌”请填写准确（具体分为：中共党员、中共预备党员、共青团员、民革党员、民盟盟员、民建会员、民进会员、农工党党员、致公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台盟盟员、无党派人士和群众）。

3. “学历”请填写所取得的最高学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

4. “职务”请填写本人所在工作单位现担任的最高职务，包括专业技术职务。担任双重职务的请同时填写，如“党组书记、总经理”、“党组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

5. “本人联系电话”必须填写本人手机号码。
6. 本表双面打印，所有项目不允许空白。若超过2页，请加盖骑缝章。

附件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申报表
	申报集体名称
	（请勿以XX部门/单位命名）

	集体人数
	
	团员数
	

	35周岁以下青年数及占百分比
	（占比按去尾法保留整数）

	负责人姓名、职务及联系电话
	

	团组织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主  要  事  迹
	（请认真总结提炼，突出重点，严格限于200字以内，范例详见《汇总表》。另附1500字以内事迹材料，格式参考附件4）



	党组织意见
所在单位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青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级团委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说明：候选集体35周岁以下青年数应不少于集体总人数的60%。本表只此一页，所有项目不允许空白。

附件4
样例：XXX事迹材料
张三，女，汉族，XX年X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某单位某职务。（请注意该段为此固定句式，50字左右，请勿填写学历、所获荣誉等其他信息）

主要事迹
（请注意严格限于1500字以内，可分章节叙述。）

该同志……。
一、不断创新，勇攀高峰

……。

二、争当先锋，热心公益

……。

三、锻铸团队，示范引领

……。
样例：XXX团队/青年集体事迹材料

（请注意严格限于1500字以内，可分章节叙述。）

该团队共有XX人，35周岁以下青年共XX人，占比为XX%（去尾法保留整数），承担XX等任务（请注意首句为此固定句式）。团队开展研究……。

一、不断创新，勇攀高峰

……。

二、争当先锋，热心公益

……。

三、锻铸团队，示范引领

……。

附件5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人选考察表

（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企业人员和在校学生等）

姓名：                       身份证号：                        
	部门意见

所在单位纪检监察
	（盖 章）

年  月 日
	意见

所在单位党组织
	（盖 章）

年 月 日

	意见

公安部门
	（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统战部门
	（仅适用于“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需本单位或当地县级以上统战部门出具）

（盖 章）

年 月 日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人选考察表

（适用于企业〈不含国有企业〉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                  
	部门意见

市场监管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税务部门
	（盖 章）

年 月 日

	部门意见

社会保障

人力资源
	（盖 章）

年 月 日
	部门意见

应急管理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环保部门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公安部门
	（是否有违法犯罪记录）

（盖 章）

年 月 日

	部门意见

所在单位纪检监察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所在单位党组织
	（盖 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统战部门
	（仅适用于“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需本单位或当地县级以上统战部门出具）

（盖 章）

年 月 日
	
	




